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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

祸起经济纠纷
王晓军出生在永善县的一个小山村，

今年
45

岁，小学文化，身材不高，脾气暴
躁，村里人都不愿和他交往。

王晓军和家里人也闹得不可开交 。

1992

年
10

月
5

日， 王晓军的弟媳向他借
了

200

元钱，讲好半年后归还，但后来没
有按时还清。为此，王晓军经常上门讨债。

后来， 弟媳东拼西凑把钱还清了，为
了补偿超过的期限，还多给了

20

元。但王
晓军还是不满意，说物价涨得快，一年后
的

200

元钱应该翻一倍，要还
400

元。 为
此，双方再次起争执，王晓军还动手打了
弟媳。

弟媳的父母得知女儿被打了，十分生
气，要与王晓军当面评理，同时也要让王
晓军吃吃皮肉之苦。 王晓军得知后，准备
了炸药和雷管，制造了爆炸装置，决定要
让弟媳的家人也吃点苦头。

1993

年
12

月
1

日傍晚
5

时许，弟媳
的家人赶到了王晓军家门口 ，双方发生
激烈争执，村里人围过来看热闹 。 王晓
军看到人越来越多，舆论都一边倒地谴
责自己， 回头钻进屋里引燃爆炸装置 ，

并用力投向人群， 想炸弟媳的家人 ，结
果却将一名围观村民炸成重伤 ，后不治
身亡。

案发后，王晓军迅速带着老婆和两个
未成年的孩子逃离了家乡， 先后潜逃到
10

多个省、市，并隐姓埋名
17

年之久，过
着担惊受怕寝食不安的日子……

跟着嫌犯女儿抓到他
17

年来，为抓捕王晓军，永善县公安
局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先后到过北
京、河南、甘肃等地，花去经费数万元，但
狡猾的王晓军却一次次逃过了抓捕。

今年，永善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重新梳
理了以往的杀人在逃犯罪嫌疑人，将责任
明确到人。 民警们认为，王晓军已经潜逃
17

年，可能放松戒备，露出蛛丝马迹。

民警秘密进入王晓军老家展开走访
调查。 然而逃亡

17

年间，王晓军始终未与
家里人有过联系。 抓捕工作再次陷入僵
局， 云南警方向周边地区发出了协查函，

王晓军成了当地公安机关最“ 惦记”的人。

10

月初， 嘉兴市南湖区公安分局东
栅派出所民警在社区走访中发现， 王晓
军女儿王蕾在辖区某学校读书。而且，王
晓军很警觉， 从来不让女儿的同学到家
里来玩。

为防止打草惊蛇，民警觉得最稳妥的
办法是对王蕾进行跟踪。

王蕾是住校生， 一个月才回家一次。

得知
10

月
10

日王蕾要回家，民警
提前赶到校门口守候。刚过下午

3

时，王蕾出现了，并很快上了一辆
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向洪合方向驶去 ，

民警驱车远远跟在后面。 公共汽
车到达洪合汽车站后， 王蕾转乘
了一辆车。

再下车后， 王蕾被一个骑摩

托车的男子接走了。 由于男子戴着头盔，

民警不敢肯定是不是王晓军，没有贸然行
事，而是继续开车跟在摩托车后面。突然，

摩托车拐进了一条小路，此时天色已经暗
了下来，加之地形不熟，摩托车很快就从
民警的视线里消失了。

观察附近没有其他道路后， 民警判
断王晓军的藏身之处就在这方圆一里
内。 同时 ， 按照王蕾的老师提供的细
节 ， 王晓军很可能住在洪合俞家场 。

但是经过近一个星期的排查 ，民警把
俞家场所有的门牌号码都查遍了 ，还
是没有找到王晓军 。

10

月
18

日， 民警发现另一处叫俞家
场的村落。 民警进入其中一间房内，在一
片横机声中发现一男一女， 像是夫妻，男
的自称叫万普泽，女的叫李小红。 民警早
已知晓，王蕾的母亲叫李小红。

“ 王晓军 ！ ”民警突然大喊一声 ，眼
前的男人大惊失色 ， 很快被民警摁倒
在地 。

男人承认自己就是潜逃
17

年之久的
王晓军。 他说：“ 这么多年都躲过来了，想
不到你们南湖公安把我抓了！ ”

破案后的思索
抓到潜逃

17

年的逃犯， 民警应该高
兴才是，但民警个个心情沉重，因为他们
担心王晓军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将来的生
活和学习。

原来， 一家人的生活和两个孩子上
学的费用，全靠王晓军夫妇租了

10

台横
机织衣，现在王晓军被抓了，他妻子整天
以泪洗面， 不知道还能不能把这个家撑
下去。

民警耐心地做她工作， 希望她能坚
持下去，把两个孩子照顾好。 同时，民警
还赶到王晓军的孩子所读的学校， 要求
校方不要公开孩子父亲的情况， 以免给
孩子造成精神压力。 校方承诺会经常关
注孩子的思想动态 ， 关心他们的成长 。

（文中人物系化名）

■《广州日报》刘晓星

母亲得知女儿被强奸后，悲愤难当，拉上弟
弟喊上朋友找“ 坏蛋”兴师问罪，结果却在群众
的“ 助威”中，将“ 坏蛋”殴打致死。

12

月
27

日，

该案在广州中院一审宣判，陈雪香犯故意伤害
罪获刑

5

年，其弟陈建雄犯故意伤害和非法持
有毒品两罪，被判

17

年有期徒刑，同案人汤炽
辉则获刑

12

年。

3

人还需赔偿被害人家属经
济损失近

50

万元。

事件回放：
母亲率人当街打死“坏蛋”

陈雪香是一名单身母亲， 含辛茹苦将女儿小倩
（ 化名）养大。 然而，

2009

年
7

月
10

日，小倩告诉陈雪
香她凌晨被李某强奸了。 陈雪香随后报案，并带民警
去宾馆搜集证据。

一家人尚气愤难平，李某却“ 不知好歹”地打来骚扰
电话，说要包养小倩，还要求再见面。气得七窍生烟的陈
雪香便与弟弟陈建雄商议如何抓住并教训这个“ 坏蛋”。

2009

年
7

月
11

日，小倩约李某到广州龙津东路
附近。 当日下午

3

时许，李某开车到达后，陈建雄、陈
雪香及陈建雄事前邀来帮忙的汤炽辉、林耀辉（ 另案
起诉）等人即上前抓人。 李某挣脱后欲逃脱，却慌不
择路地撞上了一辆公交车。 陈雪香边追边向围观群
众哭诉：“ 我女儿被强奸了！ 快抓强奸犯啊！ ”

起诉书称，陈建雄、陈雪香等人即上前抓住李某
并持械对他进行殴打及捆绑，致李某伤重死亡。 经法
医鉴定，李某系被钝器暴力作用头部，造成大、小脑广
泛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导致中枢神经功能衰竭死亡。

案发后，陈雪香报警并留在现场，后被公安人员
带回。 陈建雄、汤炽辉案发后逃走，后分别被抓获。

法院认定：
伤害强奸嫌犯也要担责

在此前的庭审中，被告人均提出，还有很多群众
也参与了殴打。 陈雪香还说，她只是扇了李某几巴掌。

法院审理查明，陈雪香和陈建雄是犯罪提起者，

陈建雄、 汤炽辉和同案人持械或用拳脚共同殴打李
某，其死亡是陈雪香

3

人及同案人的共同行为所致。

依照法律规定， 应对共同犯罪的危害后果按各自具
体行为和作用，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但现在不能排
除有群众参与的情况， 证据亦无明确指出是持械殴
打。 鉴于无法具体认定系何人的行为导致死亡的结
果发生，案件刑事责任的分担相对分散，因此在对各
被告人量刑时，可酌情予以考虑。

另外，结合李某的死因，陈雪香虽也参与实施殴
打，但她所实施的并非直接造成死亡的行为，伤害程
度相对较轻， 是与围观群众的殴打行为属于同一程
度、性质的行为。

法院指出， 被害人李某虽有强奸陈雪香女儿的
重大嫌疑， 但基于现有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和判定
李某确有强奸的事实。 据此，即便对方有重大嫌疑，

陈雪香等人有将其扭送司法机关的权利， 但法律并
无赋予他们对犯罪嫌疑人实施伤害甚至剥夺生命的
权利。 综合全案，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固然非陈雪香等
人所追求，但客观上确造成了伤亡结果，鉴于案件发
生确属事出有因， 各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害性有
所减弱，而陈雪香有自首情节，陈建雄有立功情节，

在羁押期间提供重要线索使公安机关得以侦破其他
案件，法院遂从轻作出上述判决。

律师看法：
母亲值得同情应适用缓刑

判决后，三被告人均认为量刑过重，表示要上诉。

因母亲和舅舅一并入狱， 小倩从法院出来后泣
不成声：“ 现在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那么大了从来没
跟妈妈分开过！ ”据了解，小倩读小学五六年级时，父
母就离婚了，此后多年没有见过父亲。 小倩一直和妈
妈相依为命，母女俩的感情一直不错。现年

19

岁的小
倩事件发生后就辍学了， 目前与姨妈及表妹租了一
间

10

多平方米的房子住， 舅舅陈建雄还有一个
2

岁
的孩子没人照顾。

为陈雪香提供法律援助的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新强认为，判决对陈雪香的量刑偏重，作为一
个可怜的母亲，其行为虽然触犯了法律，但确实值得
同情，应该给她一个机会，适用缓刑让她照顾女儿。

单身母亲率人
打死强奸女儿嫌犯
被判

5

年赔偿
50

万表示要上诉

一冲动扔了个“ 炸药包”

潜逃17年的云南嫌犯在嘉兴落网
■通讯员方定成李为瑜文张利昌图

“轰隆”一声巨响，他想炸死的人没有死，一名围观村
民却被炸成重伤不治身亡。

为逃避警方的追捕，他拖儿带女从云南出逃，在全国
各地流窜，最终落脚到嘉兴，隐姓埋名17年，结果还是被
南湖警方挖了出来。日前，南湖警方将犯罪嫌疑人王晓军
移交给了云南永善县公安局。


